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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ghts & Interests

大风刮出保险争议
曾庆朝常洮丁亮

2009

年
6

月
1

日
，

河南省南阳市南召
县人民法院执行局

，

根据原告的执行申请
，

强制从某财产保险公司账户划拨了
18

万元
的赔偿款

。

至此
，

一起因自然灾害引起的索赔案
，

历时两年结案
。

2007

年
7

月
15

日
，

岭南
（

南召县分水
岭

———

南阳
）

高速项目部
（

简称项目部
）

在
南阳市南召县崔庄乡曹村的岭南高速建
筑施工中

，

在南阳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
“

建筑工程一切险
”，

并办理了相关投保手
续

。

合同中规定
：“

自然灾害指
……

台风
、

龙卷风
、

暴风
、

暴雨
……

及其他人力不可
抗拒的破坏力强大的自然现象

。

对保险财
产遭受的损失

，

本公司可选择以支付赔偿
款或以修复

、

重置受损项目的方式予以赔
偿

……

全部损失或推定损失
，

以保险财产
损失前的实际价值扣除残值后的金额为
准

……”

2007

年
10

月
8

日晚
，

南召县境内突起
大风

，

导致项目部的大棚整体坍塌
。

10

月
10

日
，

项目部向财险公司递交了
“

关于防雨大
棚倒塌造成经济损失的报告

”，

叙述大棚已

经垮塌
、

钢构件无法维修利用
，

只能全部拆
除

；

依据制作安装合同
，

直接经济损失
228480

元
，

加上拆除和清理现场费用
5000

元
，

共计损失
233480

元
；

要求财险公司现场
核实给予赔偿

。

财险公司检查垮塌现场后一直没有进
行赔偿

，

项目部多次催促无果
。

2008

年
2

月
，

项目部将财险公司诉至
南召县人民法院

，

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损
失

233480

元
。

法院立案后
，

财险公司向项目部送达了
拒赔通知

：

大棚倒塌一案
，

经公司理赔部调

查了解
，

2007

年
10

月
7

日晚
，

南召县报案
所称时间段前后

12

小时最大风速为
14.6

米
/

秒
（

7

级风
），

并未达到保险责任所涵盖的
“

暴风
”

天气
，

不属保险责任
。

诉讼中
，

财险公司辩称
：“

造成原告大棚
坍塌的大风

，

并非合同约定的暴风
，

公司不
承担保险责任

，

而应有大棚制造商承担
。 ”

法院审理认为
，

本案原告在财险公司投
保建筑工程险

。

保险合同签订前
，

财险公司
派员对原告的投保标的进行了现场查验

，

财
险公司对原告的投保标的是否符合参保条
件进行了审查

。

财险公司既与原告签订了投

保建筑工程保险合同
，

说明原告的投保标的
符合参保条件

。

因财险公司是从事保险业务
专业经营者

，

应当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和工
作经验

，

审查投保标的是财险公司核保的必
经程序和义务

。

原告按合同缴纳了约定保费
，

在约定的
保险期限内

，

出现了合同约定可能发生的事
故

，

即特种危险中的大风
，

致使属于原告投
保标的大棚垮塌

，

该大棚垮塌造成的财产损
失

，

被告应以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
任

。

对于
“

风暴
”

或
“

暴风
”

这样有特定含义

的内容
，

原告作为一般社会公众并不知晓
，

被告有向投保人进一步说明的义务
。 《

合同
法

》

第
41

条规定
：

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
争议的

，

应当按照通常理解给与解释
；《

保
险法

》

第
31

条规定
：

对保险合同的条款
，

保
险人与投保人

、

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有争议
时

，

法院或仲裁机关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
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

。

故本案中保险合同
约定的特种危险

“

风暴
”

或
“

暴风
”

宜按通常
解释为因刮风造成的灾害

。

保险合同约定
的保险事故已经发生

，

及因刮风使原告的
大棚垮塌

，

被告应对发生这一保险事故所
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依照
《

保险
法

》、《

合同法
》

及
《

民事诉讼法
》

规定
，

判决
由财险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二日内赔偿原告
项目部大棚损失的保险金

184680

元
。

如被
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
的

，

应当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
息

。

判决下发后
，

财险公司主动与原告达成
了赔偿和解协议

，

但一直未执行
。

日前
，

南召
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根据原告的执行申请

，

强
制从财险公司账户进行了划拨

。

近年来
，

在医患纠纷中
，

医院利用其特有的技术专长
、

代患者保
管病历的便利

，

涂改他人病历的事情时有发生
。

其原因十分简单
，

推
卸医院

、

医生在诊治过程中应负有的医疗责任
、

法律责任
。

我国法律规定
，

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据
，

应属伪证行为
，

它干扰司
法审判

、

侵犯他人权益
，

确应严肃追究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某些邮政部门类
似

“

绿色通道
”

等沽名钓誉式的宣传
。

完善社会保险监督制度对于确保社会
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营具有重要意义

。

�

近年来
，

对黑律师的清理
、

打击一
直没有断过

。

20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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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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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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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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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
“

绿色通道
”

更需要
“

法律黄线
”

买彩票有了新规兑奖期延长为
６０

天 社会保险监督制度有待完善
7

月
1

日
，

我国第一部规范彩票管理
的行政法规

《

彩票管理条例
》

开始实施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法律服务市场面临
“

黑律师
”

搅局
？

日前
，

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就一起医院
涂改死者病例的案件作出终审判决

，

死者家
属已得到赔偿

。

无独有偶
，

在该案审理期间
，

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同样判决了另一起医院
涂改死亡患者病理的案件

。

涂改病例
2005

年
11

月
1

日
，

家住上海打虎山路
的沈秀清女士因呕吐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
就诊

，

医生诊断为十二指肠球部溃疡
、

胆囊
炎

、

胆囊结石
、

肾结石
，

医院对其予以禁食
、

补
液

、

抗炎等治疗
。

住院期间
，

由于患者每日排
液量明显大于医院的补液量

，

患者出现口渴
、

嘴唇开裂
、

因干燥脱皮屑等症状
。

2005

年
11

月
9

日
，

患者呼吸困难
，

10

日
死亡

。

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认为
：

中枢性感染
待查

、

感染部位性质待查
。

患者丈夫李宗昌为弄清妻子死因
，

委托
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进行尸检

，

死亡原因为
“

肺动脉栓塞
”，

造成的原因是在患者补液过
程中

，

医生没有注意保持患者体内水分平衡
，

出现脱水
，

血粘稠度增高
，

导致外周静脉系统
形成血栓

，

漂流至肺动脉产生栓塞
。

李宗昌将此案诉至上海虹口区法院
，

认
为医院在诊治过程中

，

对患者水
、

电解质以及
凝血系统

、

血脂胆固醇的指标变化疏于注意
；

在患者可能发生血栓的情况下未采取积极治
疗措施

，

致使患者发生肺动脉栓塞
；

在患者已
经发生肺动脉栓塞状况下

，

未对疾病进行认
真鉴别诊断

，

漏诊
，

贻误病情
，

最终导致患者

身亡
。

法院受理该案后
，

委托上海徐汇区医
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

。

医学会在对医院
提交给法院的送检材料审核中

，

发现缺少
记载病史的资料

，

按照法律规定
，

不能受理
鉴定

。

原来
，

医院向法院提供的是已经涂改过
的死者病历

：

医院住院病史第
1

页
，

诊断日期
栏内有涂改现象

；

病史记录中无
2005

年
11

月
7

日
、

8

日两天的记载
；

长期诊疗医嘱中缺
2005

年
11

月
6

日
、

7

日
、

8

日记载
；

临时诊疗
医嘱中缺

2005

年
11

月
5

日
、

6

日记载
；

护理
记录单中缺

2005

年
11

月
4

日
、

5

日
、

6

日
、

7

日
、

8

日记载
；

医疗告知书
、

病员授权委托书
均无患者及家属签名

……

无独有偶
无独有偶

，

就在李宗昌妻子病例被医院
涂改一案审理之时

，

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就另
一医院涂改病历的案件作出判决

。

据
61

岁家住上海淮海中路的教师黄玮
介绍

：

几年前
，

60

岁的丈夫李华清感到心慌
不适

，

在家属陪同下前往上海华山医院急诊
室就诊

，

医生给患者进行静脉注射
。

静脉注射后患者感觉极度不适
，

医生吩
咐患者采取呕吐方法会舒服一些

。

患者按医
生的吩咐照办以后

，

不但没有缓解症状
，

难受
程度反而加重

。

此时
，

医生要求患者自己走到
治疗室去输液

。

输液几分钟后
，

患者大叫一声后便失去

知觉
。

医生听到叫声后要求护工赶快找病床
，

给患者做人工呼吸
、

心脏按摩
……

此时
，

患者
的心电图波纹已成直线

，

医生忙将患者拉到
急救室

，

进行电击除颤
，

但急救室内竟找不到
电击器

，

又是一阵忙乱
……

当晚
21

时
20

分
医院停止抢救

，

宣布患者死亡
。

当时患者的家属提出要查看病历
，

遭到
医生拒绝

，

说病历要等办完丧事之后才能复
印

。

患者李华清死亡后的第
22

天
，

李华清的
妻子黄玮第一次去医院复印病历

，

发现病历
缺少第

2

页和第
23

页
。

当她向院方表示质疑
时

，

医院医疗纠纷办公室工作人员却对她说
：

“

印刷厂少印也是有可能的
。 ”

之后
，

黄玮再次去医院
，

要求封存病历
，

并在封条上面写上缺少第
2

、

第
23

页
。

之后
，

黄玮仔细核对医生的记录
，

发现病
历已经伪造

，

医疗发票上的药品与病历记录
上医生使用的药品已经有过多处改动

。

死者家属将华山医院诉至上海市静安区
人民法院

，

要求医院赔偿
40

余万元
。

受案后
，

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应死者家
属的申请

，

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
《

门急
诊就医记录册

》

进行鉴定
。

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书结论为
：

1.

难以判断
《

门急诊就医记录册
》

上缺失的
第

2

、

第
23

页是否人为撕毁
；

2.

《

门急诊就
医记录册

》

第
1

页背面书写
“

有
‘

胃癌
’

史
化疗过

”、 “

既往有
2

型糖尿病高血压
”、

“

告病危
”

等字是添加形成的
；

3.

《

门急诊就
医记录册

》

第
1

页背面书写的
“

HR200

次
/

分
”

中的
“

2

”

字被涂改前是
“

1

”

字
； “

室速
”

两字右侧被涂改前为
“

可能
”

两字
；

字迹
“

利多卡因
80

”

处改写前字迹难以辨认
……

这份鉴定报告还指出了其他病历被明
显涂改的痕迹

。

医院曾就本起医疗事件申请医疗事故技
术鉴定

，

但原告不同意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
定

，

认为病史资料并非在患者死亡当日封存
，

经司法部门鉴定有明显涂改痕迹
，

并且存在
缺页现象

。 《

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
》

第
16

条规定
：“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，

医学会中止
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

：……（

二
）

提供的材

料不真实的
。 ”

据此
，

上海市医学会以
“

患方提出不同意
用涂改过的病史进行鉴定

，

使鉴定工作无法
进行

”

为由
，

对该起医患纠纷作出了不予受理
的决定

。

上海华山医院赔偿
法院经审理认为

，

因死者家属对医院提
供的诊疗服务提出异议

，

因此医院应当对其
医疗服务是否存在过错

、

与患者的死亡有无
因果关系以及本起医患纠纷是否构成医疗事
故等负有举证责任

。

现医院提供的
《

门急诊就医记录册
》

经鉴
定确认存在多处添加和涂改

，

且部分经涂改
的内容已无法还原

，

致使医学会无法进行医
疗事故技术鉴定

。

医院未完成举证责任
，

根据
《

民法通则
》

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
，

医院应
对死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

。

据此
，

法院判决医
院赔偿死者家属黄玮死亡赔偿金

、

丧葬费等
共计

33

万余元
。

上海第一医院赔偿
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李华清一案作出

终审判决后
，

上海法院对沈秀清死亡一案的
一审开庭审理

。

法院委托上海市卢湾区医学会组织专家
针对本案所涉争议进行技术鉴定

。

但李宗昌
认为病历缺失

，

不能如实反映当时医院的诊
治情况

，

不同意进行技术鉴定
。

上海市第一医院则认为
，

个别天数未
对患者病情和医嘱进行记载

，

是因为患者
病情稳定

，

根据病史书写的相关规定
，

并不
违法

。

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
，

病历资料是最重
要的证据材料

，

是专家对医疗纠纷作出准确
鉴定

、

判断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
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

，

以及医疗过错行为在
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的主要依
据

。

同时
，

病历资料还是判断医疗事故损害
后果与患者原有疾病状况之间有无因果关
系

，

以及因果关系程度的重要依据
。

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否对患者沈秀清

的死亡结果承担民事责任
，

本应该通过医学
会组织专家进行医疗事故鉴定

，

以明确医疗
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

，

以
及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

。

但医院不能提供
完整病史记录

，

导致不能进行鉴定
，

应由其自
行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

。

医院关于未对患者病情
、

医嘱等进行
连续性记载

，

是因为在此期间患者病情稳
定的辩称

，

与病史记录规范不符
，

故法院不
予采信

。

况且其对病历资料还存在不规范
地随意涂改现象

，

医疗告知书
、

病员授权委
托书均无签字

，

均与病历书写规范不符
。

综
上

，

应认定医院不能提供真实
、

完整的病历
资料

，

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医院承担
，

即医院应对患者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民
事责任

。

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赔偿李宗昌等人医
疗费

、

丧葬费
、

被扶养人生活费
、

律师费
、

死亡
赔偿金

、

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
98098.74

元
。

判决后
，

李宗昌等人不服
，

认为医院病历
缺失导致无法鉴定

，

应对患者死亡的后果承
担全部赔偿责任

。

二审中
，

医院对原审法院认定医院病史
记录缺失表示异议

，

辩称医院在对患者诊治
过程中

，

已按照诊疗规范进行操作
；

患者死于
肺动脉栓塞

，

与医院的诊治活动无关
，

医院不
应对此承担赔偿责任

；

缺少记载的病历
，

系因
患者病情稳定无需开具医嘱

，

因此医院亦无
违反规定之处

。

法院认为
，

在法院审理过程中
，

医院虽申
请医学会就本案医疗争议进行技术鉴定

，

但
因被上诉人不能提供完整病历

，

致使医疗事
故技术鉴定部门无法进行鉴定

，

因此
，

原审法
院判定由医院承担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是正
确的

。

医院辩称其病历不存在缺失
，

患者病情
稳定没有医嘱需要记载

，

但该辩称与患者实
际病情不符

，

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该辩称亦是
正确的

。

由于医院无法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患
者死亡的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过错

，

也无法
证明因果关系的参与度

，

医院即应承担本案
全部赔偿责任

。

判决医院赔偿死者亲属
10

万余元
。

胡喜盈
／

文图

上海第一医院
、

华山医院
，

两名患者死亡
，

两份病历均被涂改
……

医院涂改患者病例该担何责
左图

：

院方在病人沈秀清死亡之后向法院提交的病历
，

但其中
缺少了

4

、

5

、

7

、

8

日四天的病史记录
。

下图
：

死者沈秀清的丈夫经过诉讼获得上海第一人民医院
赔偿款

10

万余元
。

安徽张治安报复陷害受贿被提起公诉
安徽阜阳市颍泉区原区委书记张治

安报复陷害
、

受贿案侦查终结
，

由芜湖市
检察院近日向芜湖市中级法院提起公
诉

。

颍泉区检察院原检察长汪成报复陷
害案也一同被提起公诉

。

２００７

年
８

月
，

张治安收到他人擅自
截留转交给其的一份举报信

，

举报张治
安经济问题

。

张治安认为
，

该举报人系原阜阳市
泉北贸易区管理委员会经济贸易发展局
局长兼安曙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李国福所
为

，

由此产生报复意图
，

要求时任颍泉区
检察院检察长汪成查处李国福经济问
题

。

为达到陷害报复目的
，

张治安编造
李国福有重大经济问题和雇凶杀人的举
报材料

，

分别寄送有关部门负责人
。

２００７

年
８

月
２４

日
，

经汪成授意
，

颍
泉区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及案件承办人
在检委会上建议对李国福涉嫌贪污

、

挪
用公款立案

，

汪成表示同意
。

８

月
２６

日
，

检察院抓获李国福
，

并搜出举报张治安
的材料

。

由于李国福患有高血压
、

糖尿病
等疾病

，

不符合关押条件
，

阜阳市看守所
提出变更强制措施

，

但被汪成拒绝
。

２００８

年
２

月
，

汪成在讨论是否对李
国福提起公诉的会议上

，

面对不同意见
，

谎称部分贪污事实经请示已得到上级检
察机关认可

。

３

月
４

日
，

颍泉区检察院对
李国福以贪污

、

受贿
、

伪造国家机关公文
印章

、

伪造公司印章罪提起公诉
。

张治安
多次向颍泉区法院院长打听案情

，

并授
意重判李国福

。

后因李国福非正常死亡
，

检察机关介入调查
。

此案安徽省检察院指定芜湖市检察
院管辖

。

２００８

年
７

月
３１

日
，

张治安
、

汪
成以涉嫌构成报复陷害罪被逮捕

。

经调
查

，

张治安除报复陷害举报人外
，

还收受
他人贿赂

。 （

新华记者程士华
）

沈阳市一区政府拆迁民房被判违法
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在对一无

产籍房作出强制拆除决定后
，

责成行政
执法部门实施强制拆迁

，

因此被住户告
上法庭

。

辽宁省高级法院日前对这起行政诉
讼作出终审宣判

，

确认皇姑区政府的强
制拆迁行为违法

。

原告李栋在沈阳市皇姑区有无产籍
房产一处

，

居住
20

几年后于
２００１

年
９

月开始陆续拆迁
，

后被告知限期搬走
，

逾
期不搬迁则要强制拆除

，

李栋因故没有
搬迁

。

２００５

年
７

月
１２

日
，

皇姑区政府以
“

李栋的房屋属违章建筑
”

为由
，

作出强
制拆除决定

，

行政执法部门对李栋的房
屋进行了强制拆除

。

房屋被拆除后
，

李栋先起诉皇姑区
执法局

，

得到皇姑区法院和沈阳市中级
人民法院的支持

。

去年
３

月
，

沈阳市中院
终审判定

，

确认皇姑区执法局的具体行
政行为违法

。

然而
，

这起纠纷至此并未结
束

。

去年
４

月
，

李栋又将皇姑区政府告到
沈阳市中院

，

请求确认被告作出的强制
拆迁行为违法

、

超越职权
、

滥用权力
。

法院认为
，

李栋居住的无产籍房屋
已经城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不予安
置和补偿

，

该房屋最终应该拆除
，

但应依
法定程序实施

。

本案中
，

被告作出的强制
拆迁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

，

故原告
提出强拆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

，

理由成
立

，

应予坚持
。

沈阳市中院判决确认皇姑区政府实
施的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

。

日前
，

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定驳
回上诉

、

维持原判
。（

新华社记者范春生
）

云南破获特大假币案缴获假币
３３６

万余元
记者从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支队获悉

，

云南警方日前破获一起特大假币案
，

抓获
犯罪嫌疑人

２

名
，

缴获假币
３３６

万余元
。

５

月
９

日
，

警方侦查发现云南籍男子
耿某向广东卖家吴某求购假币

。

５

月
１８

日
，

警方又获悉其购买的假币已经运抵昆
明

，

且即将提货
。

警方决定收网
，

在昆明市
官渡区某货运站抓获正在提取假币的犯
罪嫌疑人赵某某

，

缴获假币
３３６

万余元
。

警方表示
，

这是今年云南破获的最
大一起假币案

。

犯罪嫌疑人利用
４

个音
响进行伪装

，

将
３００

多万元假币装入其
中

。

据初步审查
，

嫌疑人并在昆明有较大
的销售网络

，

其对自己购买和运输假币
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

。

（

新华社记者王研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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